
附表四
                   行動通信網路業務

毫微微細胞接取點普通檢驗項目抽驗基準表

品質表示:不良率(%) AQL 總缺點:4.0 檢驗水準:普通I

減量檢驗

缺點每批數量
抽驗數量

合格

判定數

不合格

判定數

50以下 2 0 1

51~90 2 0 1

91~150 3 0 2

151~280 5 0 2

281~500 8 1 3

501~1200 13 1 4

1201~3200 20 2 5

3201以上 32 3 6

備註：

一、每批視需要進行抽樣審驗，並以抽驗數量為上限。

二、檢驗標準：依普通檢驗項目抽驗基準表。

三、判定標準：

（一）紀錄表內有任何一項不符合規定，即計一個缺點。

（二）累計缺點數小於或等於合格判定數，即判定為合格，否則

判定不合格。


